
國立東華大學「教師授課時數核計規定」之教師授課時數核計原則說明 

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4.時數計算 
（2）實習課（教育學院所屬之

教學實習除外）、實驗課除 
     全程由教師親自授課及指 
     導者外，各按該課程實際 
     排定時數折半計算，每位 
     教師每學期至多以 3 小時 
     計。另教學實習課程以學

分學時計，惟至少須有 10
名學生選修，修課人數不

足申請續開時則依「課程

繼續開設申請表」說明 3
規定辦理。 

4.時數計算 
（2）實習課、實驗課除全程由

教師親自授課及指導者

外，各按該課程實際排定

時數折半計算，每位教師

每學期至多以 3 小時計。 
 

明訂教育學院所屬

之教學實習課程鐘

點核計方式(由 115
學年度開始實施)。 

（7）以計畫經費或其他自籌經

費支給鐘點費之課程，由

開課單位確認經費來源與

支給鐘點時數後，造冊送

交教務處辦理教師授課時

數核計事宜。 

（7）以計畫經費、業務費、補

助款、或其他自籌經費支

給鐘點費之課程，由開課

單位確認經費來源與支

給鐘點時數後，造冊送交

教務處辦理教師授課時

數核計事宜。 

修正與「以計畫或

專款補助支給鐘點

費課程一覽表」之

說明一致 

（10）在學學生選課人數計算基

準:第一學期為 10 月 15
日，第二學期為 3月 15日。 

（10）選課人數計算基準:第一學

期為 10 月 15 日，第二學

期為 3 月 15 日。 

述明為在學學生計

算 

5.開課規定 
（1）博士班、碩士班每一科目

至少有 3 名學生選修始得

開課，若人數不足經簽准

開課者，則計入任課教師

之基本授課時數，並於計

算超支鐘點時扣除。 
     另依照五年修讀學、碩士

學位辦法申請通過之準研

究生得計入碩士班課程人

數，非前述情形之學士班

學生得以每 1名折算 0.25
計入碩士班課程人數。 

5.開課規定 
（1）博士班、碩士班每一科目

至少有3名學生選修始得

開課，若人數不足經簽准

開課者，則計入任課教師

之基本授課時數，並於計

算超支鐘點時扣除。 

 
依據現行核算方式

明訂於辦法 (原訂

於本校「課程最低

開課學生數計算標

準)」，但已於 113

年 12 月 25 日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提案

廢止。)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3）檢視上述(1)(2)各班別課

程是否達最低開課人數限

制時，交換生、校際選課

生及校外選修生等皆不得

計入，僅得於該課程符合

開課前提下計入選課人

數。 

 一、新增條次。 
二、依據現行核算

方式明訂於辦

法。 

（4）指導研究生論文及學士班

畢業專題、論文、跨領域

整合專題或總結性課程，

及音樂系主（副）修、實

作課程，不受前述最低開

課人數之規範。 
 

（3）指導研究生論文及學士班

畢業專題、論文、跨領域

整合專題或總結性課程，

及音樂系主（副）修、實

作課程，不受前述最低開

課人數之規範。 
 

條次變更。 

（5）學士班除實驗、實習及其

他具特殊屬性課程外，一

般課程每班可選課人數以

40 人以上為原則。選課人

數未設限之科目超過 70
人以上時，得由開課單位

決定是否分班授課，惟同

一時段每位教師僅限開設

一班。 
 

（4）學士班除實驗、實習及其

他具特殊屬性課程外，一

般課程每班可選課人數以

40 人以上為原則。選課人

數未設限之科目超過 70
人以上時，得由開課單位

決定是否分班授課，惟同

一時段每位教師僅限開設

一班。 
 

條次變更。 

 


